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7月26日
府行救字第1050154280號
訴願人：林00       址：南投市00路309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市戶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申請更正戶籍遷出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5年5月24日投戶字第105000181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外人林瑞祥戶籍設於南投市中華路309號訴願人戶內，林瑞祥於民國103年4月21日出境，經內政部發送「出境滿2年未入境人口通報表」通知原處分機關，原處分機關以105年4月29日投戶字第1050001494號出境滿2年通知書，通知訴願人戶內林瑞祥已出境滿2年應為遷出登記，如未出境或出境未滿2年請於105年5月10日前攜帶證明文件辦理，訴願人未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原處分機關遂於105年5月11日逕為辦理遷出登記，並以105年5月11日投戶字第1050001654號函知訴願人，訴願人於105年5月16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更正，並檢附林瑞祥之中華民國護照、澳大利亞護照及簽證影本，舉證證明林瑞祥於103年10月2日入境、同月25日出境；104年4月8日入境、同月20日出境，原處分機關依戶籍法第16條第4項規定認定其未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者，仍列入出境2年應為遷出登記期間之計算，遂以105年5月17日投戶字第1050001724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復於105年5月23日主張所檢附之入境簽證符合入國證明文件申請更正，原處分機關認定其不符合內政部103年3月26日台內戶字第1030124837號函釋所載入國證明文件，以105年5月24日投戶字第1050001810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並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戶籍法第16條第3項、第4項規定：「出境二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我國國民出境後，未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者，其入境之期間，仍列入出境二年應為遷出登記期間之計算。」第41條第1項規定：「遷徙登記，以本人或戶長為申請人。」42條規定：「依第16條第3項規定應為出境人口之遷出登記者，其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得逕行為之。」第22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落時，應為更正之登記。」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戶政事務所應於接獲入出國管理機關之當事人出境滿二年未入境人口通報時，通知應為申請之人限期辦理遷出登記；未依限辦理遷出登記者，戶政事務所於查核當事人戶籍資料後，得依本法第42條規定逕行為之，並通知應為申請之人。」入出國及移民法第93條規定：「本法關於外國人之規定，於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而持外國護照入國者及無國籍人民，準用之。」國人出境滿二年未入境及再入境人口通報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戶政事務所接到未入境通報，應於五日內依下列規定處理：（一）查核當事人戶籍資料，與未入境通報相符者，依規定代辦遷出登記。（二）當事人戶籍已他遷者，應循線函轉遷入地戶政事務所處理。（三）發現當事人未出境或出境未滿二年者，戶政事務所應將錯誤通報連同當事人護照基本資料影本及查驗章戳頁影本或入境證副本之影本等相關證明文件（無相關證明文件者免附），函送或傳真移民署查明處理。」內政部103年3月26日台內戶字第103012
4837號函釋略以：「說明二：按戶籍法第17條規定，原有戶籍國民遷出國外，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3個月以上者，應為遷入登記。有關憑辦遷入登記之入國證明文件有『入國許可證副本』、『入國證明書及入國許可證副本』及『入境證副本』等3類。」
2、 本件訴願意旨略為：本人105年5月16日申請書所附之入境簽證等文件已符合內政部103年3月26日台內戶字第1030124837號函所規範之入國證明文件，因此貴所不得逕行登記戶籍遷出登記，資為爭議。
3、 查訴願人戶內林瑞祥於103年4月21日出境後滿二年未再入 境，此有原處分機關105年4月29日收受處理內政部戶政司「出境滿兩年未入境人口通報表」、內政部移民署線上應用服務系統105年4月29日、5月11日、5月17日列印產出之入出境查詢資料附卷可稽。本件既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查復林瑞祥於103年4月21出境後迄今未有入境紀錄，原處分機關於收受通報後即依國人出境滿二年未入境及再入境人口通報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查核當事人戶籍資料，經核與未入境通報相符，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5條通知訴願人限期辦理遷出登記，未依限辦理，原處分機關自得依戶籍法第42條規定逕為辦理戶籍遷出登記，並無違誤。訴願人主張林瑞祥於103年10月2日入境、104年4月8日均有入境，經查該入境事實所提出之證明文件為澳大利亞護照及簽證，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93條規定，關於外國人之規定，於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而持外國護照入國者及無國籍人民，準用之，是關於國人出入境身分之認定，係以其所持護照國別為準。又依戶籍法第16條第4項規定，我國國民出境後，未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者，其入境之期間，仍列入出境二年應為遷出登記期間之計算，故本件林瑞祥持本國護照出境後，二年之內縱有持外國護照入境，然入境人既係以外國人身分申請入境，其入出境與管理之適用法規迥異，仍不認具有本國人入境之事實，本件登記事項既無錯誤，訴願人申請更正，原處分機關105年5月17日投戶字第1050001724號函否准所請，於法無違；訴願人復於105年5月23日主張所提出之護照及簽證資料已符合「入國證明文件」申請更正，惟依內政部103年3月26日台內戶字第1030124837號函釋意旨，入國證明文件為「入國許可證副本」、「入國證明書及入國許可證副本」及「入境證副本」3類，此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現行核發並得以持憑至戶政機關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或戶籍遷入之「入出國證明文件」種類及樣本附卷可稽，訴願人所提之外國護照及簽證，尚非屬上開入國證明文件，其主張顯屬誤解，故原處分機關105年5月24日投戶字第1050001810號函否准所請，揆諸前揭規定，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4、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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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年7月26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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